
 

 1 

大连海洋大学教务处文件 
大海大教发 [2023]5 号 

关于 2023 届不能按期毕业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

学籍管理及相关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根据本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经学校

研究，现就 2023 届已取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但不能按期毕业全

日制普通本科学生的学籍管理及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请延长修业年限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及相关工作 

（一）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在学制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教

育教学内容，本学期不能达到毕业要求的，可申请延长修业年限，延

长修业年限的期限一般为一年，且在校时间不能超过六年（含休学）。 

（二）学生本人须在 2023 年 6 月 15日前，填写《大连海洋大学

学生延长修业年限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学院审核、教务处复核后，

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 

（三）延长修业年限的学生，其未通过的课程应随后续班级学习

并参加考核。未获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学分的学生，可在延长修业年

限期间申请答辩，并按规定履行相关手续。 

（四）延长修业年限的学生，课程考核合格，符合毕业要求的，

颁发毕业证书；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授予学士学位。 

（五）延长修业年限的学生应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按规定缴

纳学费，参加相关教育教学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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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按结业处理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的管理及相关工作 

（一）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教育教学内容，

本学期不能达到毕业要求的，在校修业年限已满或修业年限未满但没

有提交延长修业年限申请，且不符合退学条件的，可办理结业手续。 

（二）学生本人须在 2023 年 6 月 15日前，填写《大连海洋大学

学生结业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学院审核、教务处复核后，报校学位

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。 

（三）结业学生可在结业后两年内，自愿申请参加未通过课程后

续班级的考核，学校不单独组织未通过课程的考核，成绩以实际考核

成绩记载。 

（四）结业学生应在每学期初开学两周内，根据当学期开课情况

（学生应注意课程开课学期是否有调整），由本人向结业前所在学院

提出课程修读申请，填写《大连海洋大学结业学生修读课程申请表》

（附件 3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学生应及时与任课教师取得联系，查询开

课情况、课程考核方法、考核时间和地点。 

（五）结业学生在规定期限内，课程考核合格，符合毕业要求的，

其本人可填写《大连海洋大学结业换毕业申请表》（附件 4），向结业

前所在学院申请换发毕业证书；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可向结业

前所在学院申请授予学士学位。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。在结业后

两年内，学生若未能通过不及格课程的考核，则按照永久结业处理。 

（六）开课学院负责审定结业学生考查课、体育课等课程考核及

成绩评定方法，并向学生公布，同时报教务处备案。结业学生结业前

所在学院应指定一名院级领导负责结业学生的后续管理工作；同时应

指派一名专人负责结业学生的建档立册，详细记录结业学生未完成学

业相关情况，并负责通知后续课程的考核及材料报送等相关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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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其他说明 

未取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资格按照结业处理的学生，不适用上述

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款规定。 

附件 1  大连海洋大学学生延长修业年限申请表 

附件 2  大连海洋大学学生结业审批表 

附件 3  大连海洋大学结业学生修读课程申请表 

附件 4  大连海洋大学结业换毕业申请表 

附件 5  大连海洋大学**学院延长修业年限学生汇总表 

附件 6  大连海洋大学**学院结业学生汇总表 

 

大连海洋大学 

教务处 

2023 年 6 月 13 日 


